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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申復單位：長庚大學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二、校務資

源與支持系

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在分配資源與各學院

上，尚未建立清楚之「分

配衡量指標」，據此以和一

分配所需之資源給不同性

質、學生人數、課程內容

及系所數之學院。（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本校各學院之資源分配，區分為不可控經費（如薪資、

水電分攤）與可控經費（如事務費、設備費），其中可

控經費之分配，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設訂各學院的學生人數，使用校

舍建築面積之權重比例及課程與教學特性，作為衡量

資源分配之基準。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教育部之相關規定

為校內資源分配之最低標

準。該校申復內容未敘明

於教育部所設定的最低標

準以上，以何基準衡量、

分配資源予不同性質學生

人數、課程內容及系所數

之各學院。 

二、校務資

源與支持系

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 106 學年度職員人數

296人，104至 107年度全

校組員晉升人數每年 1

人，專員晉升人數每年 1

人，每年職員晉升人數

低，行政人員職涯發展制

本校行政人員組織結構健全，升遷管道順暢，人員年

度晉級調薪，持續進行人員教育訓練，具妥適之職涯

發展制度。 

1.行政人員組織結構健全，現有組員級以上人力佔職員

總數之 3/4 

本校職員編制結構健全，基層員額占 1/5（53 名）、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 

1. 實地訪評報告書提及的

年度是 3 個年度（104

至 107 年度），申復意

見所提為近 10 年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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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度有強化的空間。（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中階人力配置 3/5（組員及技士、143名）、高階員額

1/5（專員以上、55名）。 

員額配置為依工作實質需求設定所需人力層級，並依

其設定起聘為原則，例如系所秘書及一般行政人員皆

設定為組員編制，亦以組員起聘，並非高階員額以低

階聘任，故晉升人數上會較一般高階員額以低階聘任

情況者為穩定。 

2.升遷管道順暢，每年定期舉行晉升考試，平均晉升率

為 22% 

本校晉升考試每年舉行且無報考名額及晉升名額之

限制，近 10 年來參與考試人員得以晉升之晉升率為

22%，晉升中階人員最高為 50%；而晉升高階人員

最高為 100%。晉升人員係依職工考績等基本條件、

近年重要工作實績、未來工作展望、主管之評核、能

力測驗及專業與反應能力符合晉升之職級者需求者

得以晉升。 

3.完備行政人員職涯發展制度 

本校行政人員職涯發展制度除了晉升考試，同時輔

佐以下列制度，讓員工能各適其所，並在職涯上有所

專精發展。 

（1）職員工每年晉級調薪（除已達職級上限或有懲

據。數據計算基礎不同。 

2. 104 至 107 年度全校組

員晉升人數每年 1 人，

專員晉升人數每年 1

人，每年職員晉升人數

低，依結果而言，該校

行政人員職涯發展制度

確有強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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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處紀錄者外），並且建立獎優制度，例如「行政人

員服務優良選拔獎勵辦法」等，留任、獎勵適才

人員。 

（2）提供適當之在職教育訓練，提升當前職務所需

職能。 

（3）透過輪調制度增廣人員不同工作場域之歷練與

視野，培訓高階人力。 

四、自我改

善與永續發

展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校 105 學年度「投資基

金」約占總資產 16%，動

用或處分時，僅以簽呈進

行投資或處分分析評估報

告，缺乏管理規範及運作

機制。（第 8頁，待改善事

項第 3點） 

本校投資基金的運作，完全依照教育部投資基金管理

辦法規定執行，並依本校有關投資之內部控制制度規

定作業，包括投資分析評估報告或處分分析評估報

告，均以穏健績優大型公司，作長期投資為主，很少

作變動，另外亦核視所投資之項目情形，定期提報給

董事會及監察人。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 

理由： 

1. 該校 105學年度「投資

基金」約占總資產

16%，其投資或處分措

舉宜慎重而行。 

2. 以簽呈進行投資分析

評估報告或處分分析

評估報告，做為管理方

式，雖合於法令、具備

管理及評估步驟，但不

穩當周全。 

3. 為更明確表達評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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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員之意見，修改實地訪

評報告書。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

校 105學年度「投資基金」

約占總資產 16%，動用或

處分時，僅以簽呈進行投

資或處分分析評估報告，

較缺乏制度性管理規範及

運作機制。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復之修正意見，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行文字修正。 


